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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

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 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收入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2021年第四季度 2021年 1-12月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万元）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万元） 

电（亿度） 17.98  7.11  23,956.69  75.14  28.05  94,676.35  

汽（万吉焦） 172.41  55.63  893.08  515.92  144.83  2,325.18  

特种聚氯乙烯

树脂（万吨） 
 2.38   2.35    19,903.31  10.35  10.44  78,125.10  

糊树脂（万吨）   2.42    2.33    23,062.05  10.57  10.72  117,014.86  

聚氯乙烯树脂

（万吨） 
15.02  15.43  128,803.60  66.92  66.38  487,616.38  

烧碱（万吨） 11.81  11.84  29,566.16 49.59  51.17  76,765.12  

水泥（万吨） 31.85  31.43  9,674.31  169.60  169.78  53,766.10  

熟料（万吨） 46.13  23.22  5,334.42  218.37  86.31  18,391.79  

二、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名称 

第四季度 1-12 月 

2021年 

平均售价 

2020年 

平均售价 

价格变

动幅度 

2021年 

平均售价 

2020 年平

均售价 

价格变

动幅度 

电(元/兆瓦) 337.09 335.44 0.49 337.53 338.51 -0.29 

汽（元/吉焦） 16.06 16.06 0 16.06 16.06 0 

特种聚氯乙烯树

脂（元/吨） 
8,452.59  6,195.71  36.43  7,486.39  5,371.81  39.36  

糊树脂（元/吨） 9,882.51  17,034.47  -41.99  10,916.85  10,828.07  0.82  

聚氯乙烯树脂 

（元/吨） 
8,348.63  6,131.86  36.15  7,345.58  5,174.21  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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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元/吨） 2,497.49  1,226.94  103.56  1,500.08  1,259.83  19.07  

水泥（元/吨） 307.84 307.12  0.23  316.69 312.74  1.26  

熟料（元/吨） 229.77 207.91  10.51  213.09 210.65  1.16  

注：以上平均售价为不含运费、不含税价格。 

三、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名称 

第四季度 1-12 月 

2021年 

采购均价 

2020年 

采购均价 

价格变

动幅度 

2021年 

采购均价 

2020年 

采购均价 

价格变

动幅度 

煤炭 585.56  246.03  138.00  350.22 246.35  42.17  

焦炭 2,209.15  1,045.30  111.34  1,664.64  1,032.61  61.21  

石灰 440.35  459.48  -4.16  439.95 457.60  -3.86  

工业盐 200.25  193.89  3.28  172.45  183.52  -6.04  

注：以上均价为不含税价格。 

四、其他说明 

石河子天域新实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本

次并表石河子天域新实化工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

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

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公司对当期交割日前及上年比较期间数据进行了

相应调整。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

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

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